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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 貧 委 員 會  
 

低 收 入 住 戶 分 析  
 
 
目的  
 
 政 府 經 濟 顧 問 擬 備 了 一 份 文 件 ， 分 析 關 於 家 庭 住 戶 在 過 去 十 年 的

變 化 ， 特 別 是 當 中 的 低 收 入 住 戶 及 他 們 在 目 前 經 濟 復 蘇 中 的 狀 況 。 該

文件現載於附件，供委員參閱。  
 
分 析 結 果 摘 要  
 
2 .  部分主要分析結果扼述如下︰  

 
( a )  每月住戶入息低於 4 ,000 元的住戶數目，由一九九五年第三

季的 89  100 個增至二零零五年第三季的 192  900 個。  
 
( b )  這 類 低 收 入 住 戶 顯 著 增 加 ， 大 抵 是 一 種 人 口 老 化 和 社 會 現 象

(住 戶 人 數 持 續 下 降 )。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第 三 季 ， 這 類 住 戶 中 有

6 6 % ( 1 2 6  6 0 0 個 ) 是 長 者 住 戶 ， 有 64% 則 為 一 人 住 戶 。 在

126  600 個低收入長者住戶中，有 78%是一人住戶。  
 
( c )  約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低 收 入 住 戶 人 士 屬 於 15 至 59 歲 的 年 齡 組

別 。 在 這 些 人 當 中 ， 約 有 三 分 之 二 並 非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。 至 於

其 餘 三 分 之 一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者 ， 則 有 稍 多 於 一 半 是 失 業 人

士。  
 
3 .  上 述 分 析 顯 示 ， 基 於 人 口 、 社 會 和 經 濟 等 因 素 ， 各 個 入 息 水 平 的

住 戶 數 目 都 不 斷 作 出 變 化 。 雖 然 經 濟 上 落 及 勞 工 市 場 情 況 會 影 響 這 類

住 戶 數 目 的 短 期 變 動 ， 但 單 身 住 戶 的 增 加 及 人 口 老 化 則 是 導 致 低 收 入

住戶長期增長的主要原因。  
 
 
 
 



 
結論  
 
4 .  請委員察悉上述分析結果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 
經濟分析及方便營商處  
二零零六年三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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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低 收 入 住 戶 分 析 ( 1 )

背景  

 在 過 去 十 年 ， 整 體 住 戶 每 月 平 均 入 息 由 一 九 九 五 年 第 三 季 的

21 ,400 元 上 升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第 三 季 的 23 ,100 元 ， 按 貨 幣 計 算 ， 增 幅

為 7 .7% ( 2 ) 。 此 外 ， 本 港 經 濟 自 S A R S後 復 蘇 並 錄 得 持 續 增 長 ， 從 而 帶

動 住 戶 平 均 入 息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第 三 季 的 谷 底 回 升 ，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第 三

季，以貨幣計算上升 2 .6%，實質升幅則為 0 . 4 % (圖 1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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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 : 平均住戶每月入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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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雖 然 整 體 住 戶 入 息 有 所 改 善 ， 然 而 ， 備 受 關 注 的 是 ， 每 月 住

戶入息低於 4 ,000 元的住戶數目卻在這十年間增加超過一倍，由一九

九五年第三季的 89  100 戶增至二零零五年第三季的 192  900 戶。本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 1 )  本 文 的 分 析 沒 有 涵 蓋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在 內 ， 因 為 僱 主 支 付 予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的 薪

金 ， 實 屬 同 一 住 戶 當 中 成 員 之 間 的 收 入 轉 移 。 在 詳 細 分 析 住 戶 入 息 時 ， 這 筆

收 入 轉 移 不 應 計 進 住 戶 入 息 ， 令 其 不 必 要 地 被 提 高 。  
 
( 2 )  按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計 算 ， 一 九 九 五 年 第 三 季 和 二 零 零 五 年 第 三 季 的 價 格 水

平 相 差 少 於 1 %。 因 此 ， 在 比 較 這 兩 個 時 期 的 住 戶 入 息 ， 以 貨 幣 計 算 已 可 作 出 有

效 比 較 。  



的 目 的 旨 在 分 析 關 於 家 庭 住 戶 在 過 去 十 年 的 變 化 ， 特 別 是 低 收 入 住 戶

及他們於目前經濟復蘇中的狀況。  

一 九 九 五 年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期 間 家 庭 住 戶 結 構 的 轉 變 概 況  

3 .  在二零零五年第三季，全港共有 229 萬個家庭住戶，較十年

前增加 504  300 個。按住戶入息分析，入息處於兩端的住戶數目增長

較 快 ， 因 此 它 們 佔 整 體 住 戶 數 目 的 比 例 亦 相 對 增 加 。 經 濟 增 長 一 方 面

帶 動 高 收 入 住 戶 的 比 例 上 升 ， 但 另 一 方 面 其 他 社 會 經 濟 因 素 亦 導 致 更

多低入息住戶出現。 圖 2 和 3顯示一九九五年第三季至二零零五年第

三季住戶入息的轉變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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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住 戶 人 數 是 決 定 住 戶 入 息 的 其 中 一 個 因 素 。 香 港 住 戶 人 數 持

續下降，每戶平均人數由一九九五年第三季的 3 .4 人減至二零零五年

第三季的 3 .0 人。圖 4顯示按住戶人數劃分的家庭住戶百分比。明顯

地，一至三人住戶所佔的比率有所增加，而較多人數住戶則減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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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四 : 按住戶人數劃分的家庭住戶百分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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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住 戶 人 數 愈 多 ， 擁 有 多 於 一 名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的 成 員 的 機 會 便

愈 大 ， 住 戶 入 息 也 會 隨 之 增 加 ， 儘 管 人 數 增 加 亦 可 能 會 拖 低 平 均 的 住

戶入息。圖 5  顯 示 一 九 九 五 年 第 三 季 及 二 零 零 五 年 第 三 季 按 住 戶 人 數

劃 分 的 平 均 住 戶 每 月 入 息 。 在 這 段 期 間 ， 三 、 四 、 五 人 住 戶 的 平 均 每

月入息按貨幣計算上升 12%至 21%不等，增長遠較 8%的整體平均升

幅為快。圖 4 和 5 一起顯示住戶人數持續下降會拖慢整體住戶入息水

平的增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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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 月 收 入 低 於 4 ,000 元的住戶  

6 .  關於每月入息低於 4 ,000 元的住戶 (以下簡稱“低收入住戶” )
在 過 去 十 年 的 新 增 數 目 ， 本 部 分 對 此 關 注 作 出 回 應 及 分 析 。 這 類 住 戶

由一九九五年第三季的 89  100 個，增加 103  800 個至二零零五年第三

季的 192  900 個，佔同期整體新增住戶數目的 21%。故此，低收入住

戶 所 佔 比 例 亦 由 一 九 九 五 年 第 三 季 的 5 .0%上 升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第 三 季

的 8 .4%。  

7 .  經 濟 表 現 及 勞 工 市 場 狀 況 ， 是 解 釋 低 收 入 住 戶 數 目 在 短 期 內

變 動 主 要 因 素 。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因 金 融 風 暴 及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隨 　 全 球 經

濟 衰 退 ， 低 收 入 住 戶 數 目 曾 迅 速 上 升 。 二 零 零 三 年 SARS的 爆 發 更 將

有 關 數 字 推 至 2 0 6  7 0 0 個 的 歷 史 新 高 (圖 6 )。 不 過 ， 隨 後 由 於 經 濟 復

蘇，有關數字回落至二零零五年年底的 185  400 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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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但 是 單 憑 勞 工 市 場 情 況 的 變 化 並 不 足 以 解 釋 低 收 入 住 戶 長 期

以 來 上 升 的 趨 勢 ； 因 為 即 使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及 二 零 零 五 年 當 失 業 率 大 幅

回 落 時 ， 低 收 入 住 戶 數 目 　 使 出 現 跌 幅 ， 亦 相 當 有 限 。 事 實 上 ， 以 下

兩個社會因素相信是可以解釋低收入住戶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升幅。  

9 .  首 先 ， 正 如 第 五 段 分 析 指 出 ， 住 戶 人 數 是 決 定 住 戶 收 入 的 一

個 重 要 因 素 。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第 三 季 ， 一 人 住 戶 的 平 均 每 月 入 息 為

11 ,400 元 (較整體平均數低 5 1 % )，而當中最低四個十等分組別的住戶

的 相 應 入 息 全 部 低 於 4 ,000 元 。 在 過 去 十 年 ， 一 人 住 戶 的 數 目 增 加

102  700 個，其中有 66%為低收入住戶 (圖 7 )。從低收入住戶的增長數

字看，新增的低收入住戶中有 67  400 個或 65%屬一人住戶 (圖 8 )。由

此 可 見 ， 單 身 住 戶 的 增 長 是 導 致 低 收 入 住 戶 數 目 上 升 的 其 中 一 個 主 要

因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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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 第 二 ， 人 口 老 化 導 致 所 有 成 員 均 為 60 歲 或 以 上 的 住 戶 (即 長

者 住 戶 )增 加 。 在 一 九 九 五 年 第 三 季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第 三 季 ， 在 新 增 的

103  800 個低收入住戶中，有 64  300 個或 62%是長者住戶 (圖 9 )。而

這些新增的低收入長者住戶當中， 86%是一人住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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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不 過 ， 在 分 析 長 者 住 戶 的 收 入 情 況 時 ， 要 注 意 的 是 雖 然 長 者

的 生 活 或 已 充 分 獲 得 其 非 同 住 家 庭 成 員 的 支 援 ，又 或 可 依 靠 自 己 的 儲

蓄 維 生 ，但 他 們 亦 被 界 定 為 低 收 入 住 戶 ( 3 ) 。 原 因 是 長 者 通 常 不 像 年 青

一 輩 ， 有 來 自 就 業 的 收 入 ， 因 此 他 們 較 有 可 能 申 報 沒 有 入 息 或 微 薄 的

入息。故此，有關低收入長者住戶的其他特性亦堪留意。  

12 . 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第 三 季 ， 月 入 低 於 4 ,000 元 的 長 者 住 戶 有

126  600 個 ， 其 中 一 人 住 戶 佔 78%。 根 據 「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」 ， 在

低 收 入 長 者 住 戶 當 中 ， 約 有 37%是 接 受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（ 以 下 簡 稱

“綜援”）的住戶 ( 4 )，而有 46%是居住在公共房屋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 3 )  正 是 基 於 這 個 理 由 ， 扶 貧 委 員 會 在 界 定 貧 困 長 者 時 並 非 　 眼 於 長 者 住 戶 所 申

報 的 入 息 水 平 。  
 
( 4 )  根 據 由 政 府 統 計 處 所 進 行 的 「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」 的 結 果 ，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，

有 1 8 萬 個 綜 援 住 戶 ， 較 社 會 福 利 署 所 記 錄 的 綜 援 個 案 少 約 4 0 %。 除 兩 個 部 門 在

綜 援 住 戶 和 綜 援 個 案 所 採 用 的 定 義 上 有 分 別 外 ， 受 訪 住 戶 不 願 意 透 露 其 綜 援 身

分 相 信 是 數 目 相 差 的 主 要 原 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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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.  除 了 長 者 住 戶 ， 在 過 去 十 年 新 增 的 低 收 入 住 戶 中 ， 有 五 分 一

涉 及 所 有 家 庭 成 員 並 非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的 住 戶 （ 即 非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住

戶 ） ， 當 中 包 括 料 理 家 務 人 士 、 退 休 人 士 和 15 歲 以 下 的 人 士 。 在 某

程 度 上 ， 這 亦 可 視 為 一 種 社 會 現 象 ， 因 為 他 們 是 未 屆 工 作 年 齡 ， 或 是

無 意 找 尋 工 作 的 一 群 。 不 過 ，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他 們 當 中 並 不 包 括 那 些 因

為 認 為 不 會 找 到 工 作 而 不 找 工 作 的 人 士 (即 因 灰 心 而 不 求 職 的 人 士 )，
因為後者在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」中仍被列作失業人士。  

14 .  在二零零五年第三季，有 34  800 個低收入住戶其所有家庭成

員 均 沒 有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， 所 涉 及 的 家 庭 成 員 數 目 為 68  100 人 。 這 批

人士當中，有 18%是 20 歲以下，他們差不多全是學生； 22%為 60 歲

或 以 上 ， 他 們 大 部 分 是 退 休 人 士 。 至 於 餘 下 的 60%或 40  800 名 工 作

年 齡 人 士 ， 他 們 因 種 種 原 因 並 沒 有 成 為 勞 動 人 口 的 一 分 子 ， 當 中 包 括

29%料 理 家 務 人 士 、 18%長 期 病 患 者 及 13%自 稱 退 休 的 人 士 。 在 這 批

低 收 入 住 戶 中 ， 有 25%根 據 「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」 是 綜 援 戶 。 另 外 ，

單親家庭佔 3%。  

15 .  至 於 在 一 九 九 五 年 第 三 季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第 三 季 期 間 新 增 低 收

入 住 戶 的 餘 下 18%， 他 們 擁 有 至 少 一 名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的 家 庭 成 員 (即
從 事 經 濟 活 動 住 戶 )。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第 三 季 ， 總 共 有 31  500 個 該 類 低

收 入 住 戶 ， 涉 及 35  800 名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的 人 士 。 當 中 大 部 分 為 年 齡

40 歲或以上 ( 6 6 % )，以及具初中或以下的教育程度 ( 5 2 % )。  

16 .  在 這 批 3 5  8 0 0 名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的 人 士 中 ， 只 有 6  700 人 或

19%是 全 職 工 人 。 另 外 ， 55%是 失 業 人 士 ， 14%為 就 業 不 足 人 士 ， 13%
為兼職人士 (即每週自願工作少於 35 小時 ) (圖 10 )。這些就業身份的組

合 ， 部 分 解 釋 為 何 這 類 住 戶 雖 然 有 至 少 一 名 家 庭 成 員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，

但其住戶每月入息仍然低於 4 ,000 元，原因是他們大部分或是失業、

就業不足，又或是自願從事兼職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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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不包括只有長者的低收入住戶當中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士，但這類人士為數不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括號內的數字是二零零五年第三季從事經濟活動的人數，而百分比是指個別就業身份在
從事經濟活動人士所佔的比例。   

註：(*)

圖十 : 在低收入住戶*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士

 

17 .  至於低收入住戶裏的 16  200 名就業人士，他們當中 34%為非

技 術 工 人 ， 22%是 服 務 工 作 及 商 店 銷 售 人 員 ， 12%是 輔 助 專 業 人 員 。

他 們 大 多 數 從 事 批 發 、 零 售 、 進 出 口 貿 易 、 飲 食 及 酒 店 業 ( 2 9 % )及 社

區 、 社 會 及 個 人 服 務 業 ( 2 8 % )， 亦 有 小 部 分 受 僱 於 運 輸 、 倉 庫 及 通 訊

業，以及金融、保險、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(各佔 1 2 % )。  

18 .  圖 10 顯 示 ， 過 去 十 年 ， 在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的 低 收 入 住 戶 中 ，

失 業 人 士 組 別 的 增 幅 最 快 ， 其 次 為 兼 職 人 士 組 別 及 就 業 不 足 人 士 組 別。

因 此 ，二 零 零 五 年 第 三 季 的 失 業 率 (經 季 節 性 調 整 )及 就 業 不 足 率 ( 5 ) (分
別為 5 .5%及 2 .6%)，相對高於一九九五第三季的數字 (分別為 3 .7%及

2 . 5 % )，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低收入住戶數目在期間增加的相關原因。  

19 .  不 過 ， 當 前 的 經 濟 復 蘇 ， 已 使 在 低 收 入 住 戶 中 從 事 經 濟 活 動

人 士 的 數 目 ，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第 三 季 62  000 人 的 高 峰 大 幅 下 降 42%至

二 零 零 五 年 第 三 季 的 35  800 人 。 明 顯 地 ， 這 批 人 士 已 轉 移 至 每 月 入

息超逾 4 ,000 元的住戶組別。圖 10 顯示在低收入住戶內的全職、就

業 不 足 及 失 業 人 士 的 數 目 ， 均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第 三 季 的 水 平 回 落 ， 而 持

續經濟增長則為兼職工人開創了更多職位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 5 )  為 與 廣 泛 公 布 的 數 字 一 致 ， 失 業 率 及 就 業 不 足 率 並 沒 有 作 出 調 整 把 外 籍 家 庭

傭 工 剔 除 不 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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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 綜合以上三個類別的低收入住戶（即長者、非從事經濟活動和從

事經濟活動），二零零五年第三季共有 281 000 人生活於這些住戶之中。

其中差不多三分之二為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，或是 15 歲以下的年青人（圖 11）。

在餘下三分之一的 15–59 歲人士當中，他們大部分是屬於非從事經濟活

動或失業人士。與 15–59 歲這個年齡組別所有人士的平均數比較，低收

入住戶成員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明顯較低（36.3﹪相對於 70.7%），而失業

率則明顯較高（55.4﹪相對於 6.1﹪）。 

0-14 (6.2%)

60 或以上
(59.6%)

15-59 (34.2%)
非從事經濟活動

(63.7%)

就業
(16.2%)

失業
(20.1%)

圖十一 : 二零零五年第三季低收入住戶人士按年齡及活動身分劃分

按年齡劃分 15-59歲人士按活動身分劃分

 

總結  

21. 上述分析顯示，隨　人口、社會及經濟等各項因素的轉變，各個

入息水平的住戶數目不斷作出變化。儘管經濟上落及勞工市場情況會影響

不同入息水平的住戶數目的短期變動，但單身住戶的增加及人口老化則是

導致低收入住戶長期增長的主要原因。  

 
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 
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 
二零零六年三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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